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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建立全省省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以下简称共享平台）运行和管理机制，向全省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以下简称播出机构）提供优质公共性、公益性的视听节目，提升全省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依据相关法规文件和江苏地方标准《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建设规范》（DB32/T 4033-2021），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运行、管理和播出机构提供、使用和联合制作节目等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视听节目是播出机构上传共享平台可供其他播出机构使用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或节目素材。
第四条 省广播电视局负责共享平台的规划、建设、维护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播出机构负责向共享平台提供符合本办法所规定的视听节目。
第六条 省广播电视局根据播出机构提供视听节目数量和质量，给予相应的扶持和奖励。



一、节目提供

第七条 共享平台征集下列视听节目类型：
（一） 服务特定收视对象节目，如服务“三农”节目，服务残疾人的节目等；
（二） 历史、教育、法制、科普、少儿和生活服务等知识类节目； 
（三） 文艺、旅游、音乐、戏曲等文化类节目；
（四） 纪录片、公益广告、地方宣传片等节目；
（五） 基于H5 技术制作的多媒体信息、短视频等融媒体节目；
（六） 其他符合公共性、公益性要求的节目。
第八条 共享平台不接受的节目类型：
（一）违反《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28号）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节目；
（二） 不具有合法版权或不具有江苏省内播出权的节目； 
（三） 时政类新闻节目、广告和购物类节目；
（四） 从其他机构交流或交易，非本机构制作的节目；
（五）其他违反法规和文件规定的节目。
第九条 播出机构向共享平台提供的节目须是本机构制作或参与制作，具有合法版权，并拥有江苏省内各公共平台播出权。播出机构向共享平台提供节目，即授权共享平台内其他机构享有其行政区域内的播出权。
第十条 播出机构所提供节目所有权不变，仍属原播出机构，共享平台不拥有节目版权。
第十一条 播出机构向共享平台提供的视频类节目内容须做下列格式处理：
（一） 去除原播出机构的频道标识；
（二） 去除原播出时叠加的字幕、角标、时间、天气等与节目内容无关的信息（与节目内容相关的信息可以保留）；
（三） 去除广告内容，节目内容本身的植入式广告除外；
（四） 其他不符合共享要求的节目内容。
第十二条 播出机构向共享平台提供的音频类内容须做下列格式处理：
（一） 去除原播出机构的呼号；
（二） 去除原播出时叠加的与节目内容无关的内容；
（三） 去除任何形式的广告内容；
（四） 其他不符合共享要求的节目内容。
第十三条 播出机构向共享平台提供视听节目应符合江苏地方标准《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建设规范》（DB32/T 4033-2021）7.1.7中节目格式技术要求。



二、节目使用

第十四条 播出机构可根据本机构编播需要，自由安排共享平台提供节目的具体播出时段。
第十五条 播出机构须按照省广播电视局要求在指定时段播出特定的宣传片、公益片。
第十六条 播出机构播出共享平台节目时，须按播出管理要求重新编辑，严格执行播前审查、重播重审等内容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播出机构播出节目共享平台节目时，可做如下处理：
（一）叠加机构标志、叠加时间、天气预报等公共类信息；
（二）节目提供播出机构许可的编辑修改。
（二）仅可对原视听节目进行整体压缩剪辑处理。未经版权机构授权，不得将其中任意片段截为素材另做它用。经授权后，由使用机构履行节目编辑后内容审核程序，并对剪辑播出内容负责。
第十八条 播出机构使用、播出节目共享平台节目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未经供片机构书面许可，擅自将共享平台节目以销售、交流、合作等名义扩散给第三方；
（二） 不得将共享平台节目内容作为本机构制作节目参与评奖、节展等；
（三） 擅自去除或修改节目中共享平台文字、水印标识、原制作机构等信息；
（四）其他违反法规和文件要求的行为。

三、联合制作

第十九条 鼓励播出机构组成节目联合制作小组，从提高节目贴近性、关联性、通用性为切口，深度挖掘跨区域自然、历史、文化、人物资源等共同完成广播电视节目策划、采编、制作等流程。
第二十条 支持联合制作节目小组建立协作机制，定期开展线上或线下交流活动。
第二十一条 联合制作节目小组联合节目播出机构应共同制定节目编排播出计划，安排播出本策划主题的全部节目内容。
第二十二条 联合制作节目应采用统一的技术，如制作风格、讲述方式、节目时长，统一节目相关元素如片头、片尾、挂角、字幕条、上滚字幕等标准。
第二十三条 联合播出电视节目片尾应显示共享平台彩色标识、“本节目参加共享平台联合行动”的文字和本小组所有参与播出机构的名称文字或图案。联合播出广播节目片尾应播出“本节目参加共享平台联合行动”的音频。

四、积分评价

第二十四条 共享平台建立积分评价机制考核播出机构提供节目数量和质量。积分作为提供视听节目播出机构获得相应的扶持和奖励的标准。
第二十五条 共享平台对播出机构提供视听节目，按不同节目类型和节目被播出使用情况给予相应积分。播出机构可用积分兑换使用共享平台上的视听节目和服务。
第二十六条 共享平台通过设置不同积分分值鼓励支持播出机构按照年度宣传主题联合策划、联合采编、联合制作、联合播出视听节目。播出机构担任联合制作牵头机构给予额外加分。
第二十七条 播出机构所提供视听节目在供片后，每获得一项省级以上奖项，根据奖项级别和等次给予加分。
第二十八条 播出机构提供的视听节目不是本机构制作或参与制作、不具有合法版权、不拥有江苏省内播出权，将扣除该节目全部积分。
第二十九条 播出机构提供视听节目属于本办法中规定的共享平台不接受类型的节目、未按照本办法中规定做格式处理、未等达技术要求等将扣除该节目全部积分。
第三十条 播出机构存在本办法所列违规行为的，影响其他播出机构或第三方权利的，每次在播出机构总分上扣除相应积分，超过的三次(含三次)直接扣除该机构全部积分。
第三十一条 播出机构未落实播出管理要求重新编辑执行播前审查、重播重审制度的，受到各级行政管理部门通报批评或行政处罚的，每次在播出机构总分上扣除相应积分，超过的三次(含三次)直接扣除该机构全部积分。
第三十二条 共享平台将实时统计、公布各播出机构上积分情况，各播出机构可在共享平台实时查询本机构积分情况。
第三十三条 共享平台按年度统计积分情况（统计期间为上年12月1日至本年11月30日）。
第三十四条 共享平台按年度公布相应加分、扣分和分值兑换的具体分值。

五、奖励和处罚

第三十五条 省广播电视局对节目共享平台贡献突出的行政部门、播出机构予以表彰。鼓励支持行政部门、播出机构建立配套工作机制，对节目共享平台贡献突出的机构、部门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播出机构，省广播电视局给予警告并要求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播出机构，由省广播电视局取消其使用节目共享平台的资格。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情节严重的播出机构，省广播电视局将按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播出机构违规处理办法（试行）》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广播电视局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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